
尤政函〔2021〕28 号

尤溪县人民政府
关于对县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
04 号建议的答复函

彭一平代表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统筹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的建议”

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福建省住建厅出台的老旧小区改造技术导则要求,我县

坚持“先民生后提升、先规划后建设、先功能后景观、先地下后

地上”的原则，从建筑物本体修缮、基础设施改造提升、小区环

境提升整治、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实施老旧小区改造。我县

从 2019 年起全面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计划 2020 年至 2022

年分三期实施，共有 7 个社区 21 个小区纳入改造范围，户数约

7356 户，楼栋数约 482 栋，总建筑面积约 63.92 万平方米，总

投资约 2.1 亿元。

二、主要工作开展情况



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第一期 2 个社区 3 个小区，总投资约

3432 万元，水南社区已于 2020 年基本改造完成，前进小区、中

心片区计划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。第二期改造共涉及 4 个社

区 8 个小区，总投资约 13692 万元，计划于 2022 年 6 月底前改

造完成；目前有 3 个小区（水陆巷小区、边路小区、雍电小区)

已完成图纸设计及施工图预算，正在进行财政评审；另外 5 个小

区（东电小区、沈郞小区、秀峰小区、城东新村 1-6 号小区、城

东新村小区）已完成设计方案初稿。第三期共涉及 5 个社区 10

个小区，总投资约 4052 万元，计划于 2022 年 12 月份前完成，

目前已完成立项及设计方案初稿。具体工作开展如下：

（一）明确各部门职责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涉及面广、量大、

繁杂，需各部门密切配合、协调运作，为顺利推进工程实施，我

县进一步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，由县住建局牵头抓总，县瑞锦城

投公司负责具体建设实施，城关镇负责民意征集、全程参与老旧

小区改造与管理具体工作，其他各相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能各司其

职，共同配合做好老旧小区改造工作。2021 年 3 月，我县进一

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组织力度，抽调县住建局、瑞锦城

投公司等精干力量，成立专班负责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快速协调

施工过程遇到的问题，及时汇总需提请上级部门研究的事项，跟

踪督促落实年度目标任务的安排实施。

（二）加快工程施工进度。老旧小区改造涉及居民、商户的

切身利益，地下管线施工千变万化，道路交通管制影响千家万户。



因改造工程要求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我县要求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

监理单位及相关部门共同加快工程施工进度，采取日夜轮班密集

施工，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立即拆除工地围挡，方便居民生活、减

少商户损失。目前，重点实施了 2 个社区 3 个小区的地下管网、

场地改造、停车设施完善、绿化景观提升等基础设施配套改造工

程，新规划建设了机动停车泊位 330 个、非机动停车泊位 163 个；

对小区绿化采取全覆盖种植，新增绿化面积 964 平方，提升了绿

化美化效果；管线下地埋设，改变了空间景观；增设了老年人座

椅、体育设施、凉亭、儿童游乐等设施，方便老年、儿童休闲娱

乐活动。

（三）强化后续管理。老旧小区大多为开放式小区，针对改

造后也难以实现封闭式管理的现实情况，实施“智慧安防”工程

建设，增设监控设施等相关设备，改善小区安防；加强物业服务

管理，探索组建业委会，着力引导由业委会自管小区或聘请物业

服务企业。同时，根据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相关要求，未增设电

梯的高层住宅，在不影响日照、采光、通风、结构安全的情况下，

鼓励增设电梯并简化流程，对未能及时安装电梯的尽可能预留出

电梯位，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问题。

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是县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民生工程，改造内

容繁多、形式多样、涉及面广，改造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摸索

的过程，存在较多不足与漏项。下一步，我县将加强宣传，加大

民意调查征求力度，对设计方案进行全面评审优化。同时，多方



筹措资金，加大财政投入，提升老旧小区改造标准，力争老旧小

区改造后有质的提升。

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县城市建设工作的支持和理解，特别是

对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，欢迎您一如既往关心和

监督我们的工作。

领导署名：

承 办 人：林建国 联系电话：0598-6328588

落实情况：正在实施中。

尤溪县人民政府

2021 年 5 月 28 日

抄送：相关县领导，县人大人事代表工作室、县政府督查室。


